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补贴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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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拓展海外引才渠道，鼓励社会力量为企业引才荐才，推动高层次人才向企业集聚，根据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以加快打造高水平人才集聚平台为总牵引 深入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行动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》文件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
第二章  支持对象
第二条  相关单位或个人作为引荐主体，协助我市企业从南京市域范围以外全职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。
1. 企业：在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注册登记并纳税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所属产业领域为我市"4+6"产业体系、"1026"先进制造业集群，企业经营状况良好。
2. 高层次人才：拥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，首次引进到我市工作，须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正式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，依法在宁缴纳社保，年薪收入不低于40万元，且引进后入选市级以上人才计划或为我市D类以上人才。
3. 引荐主体：1.个人：市级以上人才计划入选者或为我市D类以上人才；2.单位：具有合法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；经我市相关部门认可的，国（境）内外依法注册，具备高层次人才、项目引进及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。

第三章  支持政策
第三条  企业、引荐主体、引进人才三方须签订引荐协议，企业实际支付引荐主体佣金或奖励。
第四条  按照实际支付佣金或奖励的50%给予企业补贴，单个引才项目最高补贴10万元，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贴50万元。
第四章  工作流程
第五条  市人社局负责牵头实施，会同市财政局按年度发布申报通知。申报企业按照通知要求准备申报材料，提交至所属区人社部门。区人社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
第六条  市人社局根据区审核情况，组织专家开展评议，根据企业运营情况、引进海外人才层次、引荐单位和个人情况等进行综合衡量，确定补贴发放对象，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。
第五章  附 则
第七条  企业应当对引进海外人才的真实性负责，对弄虚作假、骗取补贴的企业，除追回补贴经费外，纳入失信联合惩戒系统，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第八条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补贴涉及市、享受资助企业纳税所属区共同事权的资金，实行分级负担，其中：市对江北新区（含浦口）承担20%，对建邺区、雨花台区、栖霞区、江宁区、溧水区承担30%，对玄武区、秦淮区、鼓楼区、六合区、高淳区承担40%。
第九条 企业已享受引才用才示范单位奖励的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符合条件的重大创新平台可参照企业享受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补贴。
第十条 本细则由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